
[bookmark: zhengwen]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2025年湖南省高职单招章程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及教育部有关规定，依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湖南省2025年高职（高专）院校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湘教发〔2024〕271号），以及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我省2025年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工作具体事项的通知》（湘教考通〔2025〕1号）有关要求，结合我校单独招生工作（以下简称单招）实际，特制定本章程。
第2条 学校全称：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
办学地点：新疆阿拉尔市昆岗大道西2001号
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湖南省院校代号：6539
办学类型：公办
第3条 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证书种类：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专科毕业证书。
第4条 学校单招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透明”的原则，坚决执行招生政策规定和纪律要求，严格实施考试招生“阳光工程”。
第5条 学校简介：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于2020年成立，占地面积1069亩，总建筑面积27.8万平方米，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在编教职工334人，在校生8511人。学院开设有智能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纺织服装学院、通航产业学院、教育健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6个二级分院和1个基础教学部。开设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现代纺织技术、电子商务、学前教育等30个专业，获国家级奖项23项，国家金奖1项，师市级及以上奖项211项。立项国家、省部级课题17项，省级以上名师工作室2个。拥有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2个，是全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兵团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第2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6条 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决定本校单招规模确定、政策制定等重大事项，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单招组织实施的日常工作，学校教务处负责单招的考试组织工作。
第7条 学校纪委办公室负责全程监督检查单招工作。监督电话：0997-8662023
第3章 单招报考
第8条 符合湖南省2025年普通高考报名条件并已参加高考报名的普通高中毕业考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有效成绩齐全，下同）、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含2024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有效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下同）。
第9条 全省单招统一报考和填报志愿时间为2025年2月18日8:00－2月25日17:00，实行网上报考和填报志愿。单招报考设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考生可根据自己意愿分别填报1所高职院校。没有填报高职单招志愿的考生，不得参加单招考试及录取。
[bookmark: _GoBack]考生需登录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以下简称“考生综合信息平台”）（网址：https://ks.hneao.cn）或“潇湘高考”APP（通过苹果应用商店、腾讯应用宝、华为应用商店、小米应用商店或“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首页下载APP）填报报考志愿信息。请考生在报考前关注本校网站（https://www.tarp.edu.cn）公布的有关信息。
志愿填报期间，考生可随时修改报考志愿，志愿填报截止时间（即2月25日17:00）后，不能修改志愿。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的不能补填志愿，未按要求填报志愿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第十条 填报专业要求。我校实行专业组志愿，一个二级学院代表一个专业组，考生在填报我校志愿时，需选择一个专业组中的1—2个专业，并确定是否选择专业服从调剂。专业技能测试在考生填报的第一专业对应的专业组内进行，录取时不跨专业组调剂录取，请考生慎重填报专业志愿。
空中乘务专业要求：女生身高163—175厘米；男生身高174—185厘米；体形匀称，下身长超过上身长2CM以上，无明显的“O”形和“X”形腿，无明显的内、外八字步；矫正每眼远视力不低于0.5（C字表）；无色盲、色弱、斜视；听力不低于5米；五官端正，肤色好，着夏装时裸露部位无明显的疤痕和色素异常；无精神病史；口齿伶俐，性格开朗，举止端庄；不晕船晕车；无口臭、腋臭；无肝炎、结核、痢疾、伤寒等传染病。身体符合《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中规定的有关岗位的体检标准。符合《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规定》中空勤人员的背景调查要求。
通用航空器维修专业要求：无色盲及色弱，身体条件符合中国民用航空局《民用航空人员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中规定的有关岗位的身体标准。因专业特殊性，该专业适宜男生就业。
第4章 单招计划及专业
第十一条 我校2025年单招总计划数为200人，其中包括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136人、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64人。各专业最终学费标准以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物价主管部门审核为准，具体收费情况在录取通知书入学须知中告知。
	专业组
	专业名称
	计划数

	
	
	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
	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

	专业组一
	建筑工程技术
	3
	2

	
	工程造价
	3
	2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
	2

	
	工业机器人技术
	3
	2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5
	2

	
	现代农业装备应用技术
	5
	2

	专业组二
	现代纺织技术
	10
	2

	
	纺织品设计
	5
	2

	
	纺织品检验与贸易
	10
	2

	
	服装设计与工艺
	5
	2

	专业组三
	空中乘务
	10
	8

	
	通用航空器维修
	10
	8

	
	无人机应用技术
	3
	2

	
	机场运行服务与管理
	3
	2

	专业组四
	学前教育
	5
	2

	
	护理
	3
	2

	
	康复治疗技术
	3
	2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
	3
	2

	专业组五
	大数据与会计
	5
	2

	
	电子商务
	5
	2

	
	智能物流技术
	3
	2

	
	数字媒体技术
	5
	2

	专业组六
	旅游管理
	10
	2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3
	2

	
	烹饪工艺与营养
	3
	2

	
	中西面点工艺
	3
	2

	
	136
	64


第十二条 学校各专业各类别计划确定并公布后，一律不调整和追加。单招未完成的计划转为统招计划使用。
第5章 单招考试
第十三条 学校将本着公平、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按照国家教育考试相关规定，在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组织单招考试的相关工作。
第十四条 参加学校今年单招的考生分为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具有2024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效成绩）、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含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效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通高中考生）2个大类。
第十五条 按照“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方式，分类组织考试。根据考生的类别，考试按以下方式进行。
1.第一类：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文化素质测试成绩以学生取得的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语文、数学、外语三个科目有效成绩代替。职业技能测试由学校组织，学校分专业组，按照人才培养需要，采取线上评委提问、学生技能展示的方式进行，重点考查学生的职业适应性。
2.第二类：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文化素质测试由学校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基础课课程标准》及高中教育阶段语文、数学、英语等有关内容进行命题及考试，考试形式为线上上机测试。职业技能测试由学校组织，学校分专业组，按照人才培养需要，采取线上评委提问、学生技能展示的方式进行，重点考查学生的职业技能。
第十六条 考生的综合成绩为文化素质成绩+职业技能成绩。上述第一类、第二类考生的高职单招综合成绩（总成绩）满分为600分，文化素质成绩与职业技能成绩占比为1:1，即分别各占300分。
第十七条 我校将按照分类考试的原则，对不同专业组的职业技能测试分别进行命题。我校文化素质测试、职业技能测试的有关说明、考试范围等，将在我校官网上进行公布。
第十八条 学校按一志愿、二志愿分别组织单招考试。第一志愿考试时间为2025年3月8日—9日。若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未完成单招计划，我校将组织第二志愿考试，参考对象为第二志愿报考我校且未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考生，时间为2025年4月5日—6日。各科目的具体考试时间及地点等信息将在我校官网上另行公布。
第十九条 我校单招考试在省教育考试院的指导下，参照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进行组织。在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下，教务处、各二级学院等部门共同组织考务工作。具体由教务处牵头组织命题，并负责其保密工作；各二级学院负责按国考要求制定具体的组考方案，根据报考人数合理安排考场并组织有序考试；组织相关专家参照湖南省普通高考评卷及登分工作有关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加大信息公开及结果公示力度，确保考试评判工作公正、透明。
第6章 单招录取
第二十条 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第一类考生）、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第二类考生）的类别确定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的认定以省教育考试院提供的数据为依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效成绩不全的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必须按照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的要求参加文化素质测试及录取。
第二十一条 单招录取工作按照“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进行。各类别录取时，按照分数优先的方式进行。根据各专业分类别招生计划数，依据考生所填报专业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录满为止。如遇生源不足，则对专业组内未录满专业，根据对应专业组内未录取且服从调剂的考生按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进行调剂录取。
第二十二条 遇到总分相同情况，应届普通高中毕业考生，依次按考生职业技能（适应性）测试、语文、数学、外语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中职考生和往届普通高中考生及同等学力考生，依次按考生职业技能测试、文化素质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
第二十三条 为保障录取质量，我校提前确定录取合格标准，未合格的不予录取。合格标准是：职业技能测试成绩不得低于180分。
第二十四条 单招录取的学生不得参加本年度统一高考和普通高校对口招生考试。单招录取的学生不得转学，原则上不转专业。
第二十五条 单招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如有剩余专业计划，我校将向社会公布有缺额的专业及计划数，并组织第二志愿报考我校且未被第一志愿录取的考生举行考试。第二志愿考试要求及录取规则等与第一志愿的相关规定一致。
第二十六条 我校将通过官网（https://www.tarp.edu.cn）发布单招拟录取名单，拟录取考生需在我校规定时间内办理相关录取确认手续。
第7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单招考试及录取结束后，学校按照要求及时将考试结果及拟录取考生情况在学校官网公示。
第二十八条 单招期间，确保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在学校纪委办公室全程监督检查下进行单招考试、录取等工作。
第二十九条 学校单招工作期间不收取考试费等任何费用且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政策规定和纪律要求，没有举办所谓的考前“辅导班”“培训班”，没有与任何社会机构及人员进行单招合作。凡是有社会机构和个人宣传与我校有合作、可以通过“内部指标”方式确保考生录取的，考生可第一时间向教育主管部门反映，遭受相关损失的可向公安机关反映。
第三十条 我校将严格执行招生政策和招生纪律，对于在单招中违规的考生及工作人员，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33号）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36号）所确定的程序和规定进行处理。欢迎考生、家长及社会对我校单招工作进行监督，我校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997-8662023。
第8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学校对新生入学设有“绿色通道”。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可持乡（镇）以上人民政府证明向学校学生工作处申请办理学费缓交手续，并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根据国家、地方的相关政策，并结合学院实际，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奖、贷、助体系。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第三十二条 学校住宿标准为：600-800元/年/生。
第三十三条 湖南考生入校毕业后在兵团范围内就业一年及以上，且在校期间表现优秀，经本人申请提交相关佐证材料，审核通过后，可享以下优惠政策：
1.生活补助每生三年6000元。
2.教材和交通补助每生三年3500元。
3.学费补助最高3500元/年，三年合计10500元。
第三十四条 录取考生的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录取考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均采用考生报考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或对口招生考试时所采集的信息，学生对提供的信息真实性负责。
第三十六条 新生入学后3个月内，学校按照招生政策规定对新生报名资格、身心状况、录取手续及程序、录取资格、优惠资格及相关证明材料等进行复查复核。对复查复核发现的问题，学校将集中研究处理，凡属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入学资格。对于弄虚作假情节严重或涉嫌冒名顶替上大学的，移送相关部门调查处理。
第三十七条 本章程通过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和学院官网向社会发布，对于各种媒体节选公布的章程内容，如理解有误，以学校公布的完整单独招生章程为准。
第三十八条 学校招生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新疆阿拉尔市昆岗大道西2001号
邮政编码：843300 
招生咨询电话：0997-8662277、0997-8662266
QQ咨询群：923851763
招生咨询邮箱：tlmzyjy@163.com
招生信息发布网址：https://www.tarp.edu.cn/
监督投诉电话：0997-8662023
第三十九条 本章程适用于我校2025年湖南省单招。其解释权属于塔里木职业技术学院。如遇教育部、湖南省教育厅相关招生政策调整，以公布的最新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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